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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出台背景
（一）政策依据。《社会救助暂行办法》（国务院令第649号）、《中共中央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改革完善社会救助制度的意见〉的通知》（中办发〔2020〕18号）、《民政部关于印发〈特困人员认定办法〉的通知》（民发〔2021〕43号）、《山东省民政厅关于印发〈山东省特困人员认定办法〉的通知》（鲁民〔2021〕45号）、《淄博市人民政府关于统筹完善社会救助体系的意见》（淄政字〔2020〕99号）等有关规定。
（二）起草原则。上级文件下发后，我们本着便捷、高效、方便基层操作、方便群众求助的原则，在与上级文件保持方向一致的前提下，结合我市实际，对认定条件中的财产规定，申请及受理中的申请材料，照料服务和监护中的供养方式等方面进行了细化和说明，进一步完善了我市特困人员认定办法，推动特困人员救助工作精准、及时、高效，确保“应救尽救、应养尽养”。
二、出台内容
《认定办法》全面贯彻落实鲁民〔2021〕45号文件，包括总则、认定条件、申请及受理、审核确认、生活自理能力评估、照料服务和监护、终止救助供养、附则共八章三十五条。
（一）完善了认定条件。一是根据上级文件要求，适度放宽“无劳动能力”的残疾种类和等级。在“一、二级智力、精神残疾人，一级肢体残疾人”认定为无劳动能力的基础上，增加了“三级智力、精神残疾人，二级肢体残疾人和一级视力残疾人”。二是完善“无生活来源”认定条件。根据上级文件要求，明确优待抚恤金不计入申请人收入，将原表述“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中的基础养老金”修改为“中央确定的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基础养老金”。三是适度放宽“法定义务人无履行义务能力”认定条件。根据上级文件要求，明确规定将本人收入低于当地上年人均可支配收入，且财产符合当地低收入家庭财产状况规定的70周岁以上老年人，以及重度残疾人和残疾等级为三级的智力、精神残疾人认定为无履行义务能力。
（二）明确了申请受理和审核确认流程。截至目前，我市已将社会救助审核确认权限全部下放到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认定办法》围绕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在特困人员认定过程中各环节的职责，进一步优化工作流程，压缩了审核确认时限。
（三）明确了特困人员财产认定条件。特困人员财产状况指申请人拥有的全部动产、不动产。包括现金、银行存款、商业保险、证券、基金、理财、债权等金融资产，机动车（普通二轮和三轮摩托车、残疾人用于功能性补偿代步的机动车辆除外）、船舶，房屋、地产，开办或者投资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民合作社等形成的资产，其他财产。人均金融资产限定标准明确为当地年特困人员救助供养基本生活保障标准的2倍。房产标准限定与低保管理办法基本一致，适当从严，明确为“拥有两套及以上产权住房”。特困人员合法的私有财产和土地承包经营等权利受法律保护。
（四）与生活无着流浪乞讨人员救助衔接。加强民政内部政策衔接，增加“对于公安机关已办理户口登记手续、符合特困人员供养条件的流浪乞讨人员，可纳入特困人员救助供养范围，落实救助政策。纳入特困人员供养的滞留人员身份查询确认并返乡后，结束特困救助，享受其原户籍地救助保障政策。”
（五）明确自理能力的评估、供养待遇的核查频次及与老年人能力评估等级的衔接。明确提出生活自理能力复核评估和供养待遇的核查频次，要求每年至少开展一次，已开展老年人能力评估的地区，要根据《老年人能力评估》有关标准，做好与特困人员自理能力档级的衔接。
（六）增加照料服务和监护章节。强调特困人员依法享有自主选择救助供养形式的权利，优先为完全或者部分丧失生活自理能力的提供集中供养服务。县级民政部门要制定格式统一的《分散供养特困人员照料服务协议》，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组织签订，明确四方相应的权利义务和责任。县级人民政府民政部门应对法律规定的无民事行为能力和限制民事行为能力的特困人员的监护人进行确认，并指导监护人履行监护职责。
三、《认定办法》施行日期及有效期
《淄博市特困人员认定办法》施行日期是2022年3月31日，有效期至2027年3月30日。

